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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文件

舟建管〔2022〕17号

舟山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关于开展新城辖区

市政道路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建设厅关于开展浙江省城市道路工程常

见质量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和《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中心城区市政道路建设专项整治的通知》，进一步压实

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强化城市道路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管

理，全面提升新城辖区道路工程质量，我中心决定从 2022年 8
月1日起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新城辖区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专项
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督促各参建单位切实履行质量管控责任，

推动城市道路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整治道路

不均匀沉降、路面不平整等问题，提高新城辖区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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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范围

新城辖区市政道路工程。

三、工作重点

（一）严格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应落

实《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

任的实施意见》（浙建〔2021〕15号），强化对城市道路建设全
过程质量管理的首要责任和竣工验收的主体责任，严禁盲目赶工

期、抢进度，做好施工前的管线排摸和避免反复开挖施工，对路面采取

“补丁式”“拉链式”修复，做到协同设计，统一实施，同步竣工。

（二）严格监理、检测质量责任。监理单位应按《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要求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做好进场建筑材料见证取样

和关键工序的质量监理，认真开展落实旁站、巡视、平行检验等

工作，对现场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应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

整改。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照规范和设计要求对建筑材料和工程实

体质量进行检测，严禁伪造检测数据或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三）加强原材料质量管控。严格建材质量管控，根据《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进场建筑材料

质量管理的通知》（浙建质安发〔2021〕44号）要求，按照“先
检后用”原则，切实做到“谁使用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谁签

字谁负责”。落实质量标准，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工程相关标准规

范和设计要求，对容易产生常见质量问题的关键环节做好加强处

理。建立各道工序的自检、交接检和专职质量员检查的“三检”

制度，切实做好隐蔽工程验收，并留存必要的影像资料。

（四）加强路面平整度管控。检查排水管道回填压实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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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井井框（盖）与路面高差、检查井周边回填质量和防沉降措施

以及道路各结构层填筑材料、摊铺工艺、摊铺设备和碾压质量是

否符合要求，避免出现路基翻浆、波浪和“弹簧土”、路面不平

整、“桥头跳车”等问题。

（五）强化工程质量可追溯性。施工、监理单位均应加强隐

蔽工程影像（数码照片或视频）存档工作，举牌验收时对影像拍

摄时刻、拍摄人、拍摄地点，以及影像对应的工程部位和检验批

应明确。建设、施工、监理、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施工现场实施的

结构检验检测行为进行实体标示，实施结构混凝土回弹-取芯检
验、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时，应在构件上标示检验测点，

并做好标示点的拍摄、影像摄录工作，以达到其质量行为可追溯

性的质量控制。

（六）规范人行道铺设。检查人行道板的强度、规格、外观

等是否符合要求，人行道铺设砂浆（干硬性砂浆）是否符合设计

要求，铺设是否缝隙平顺、座浆是否密实饱满，避免出现人行道板松动、

脱空和唧浆问题；检查无障碍设施设计和施工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七）落实浙里建项目端应用。在建市政公用工程应尽快完

成浙里建项目端的注册并投入使用，各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

单位产生项目过程数据（施工交底验收、施工日记、监理通知单、

监理日志等），这些数据将会作为浙里建项目端使用率的参与进行考核。

（八）落实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在建市政公用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水平，根据《舟山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

工程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规定》的要求，做到文明施工，无扬尘扰民现象。

四、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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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辖区自查阶段(2022年 8月 1日起至 2022年 8月
31日)。各有关企业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
现状，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治方案，迅速部署落实，于完成自查自纠工作。

（二）专项检查阶段(2022年 9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
我中心将组织专家成立专项督查组开展专项检查，督查组从项目

清单中随机抽选方式确定受检工程，并将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三）总结分析阶段。（2022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
对本次专项检查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确定下步工作重点，建

立质量监管的长效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质性成效。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市政道路建设工程质量事关行

车安全性及舒适性，群众关注度高。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市政

道路建设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扎实推进，严格执法。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立即要

求整改，对拒不整改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确保我辖

区市政道路桥梁工程整治行动取得成效，提升我辖区市政道路建

设工程质量和标准化水平。

舟山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

2022年 8月 5日

抄送：舟山市住建局

舟山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 2022年 8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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